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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狂欢和禁忌
———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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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后现代主义习惯于文本拼贴和文化元素的复制，并将此视为观念狂欢的
创举。但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任性并不意味着“剽窃”的说法销声

匿迹。后现代主义文学“剽窃”加身使人正视后现代主义文本狂欢的限度。此外，后现

代主义艺术界的复制风潮比起文学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人们似乎并不从这些妄为

的复制中追究“版权”的归属。在复制、原创和剽窃的问题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场

域给出了不同答案。后现代主义文论界未能弥合文学内部空间和外在运作机制之间的

差异，但艺术界却很好填平了艺术品内外部的逻辑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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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剽窃”观念及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狂欢

后现代主义“互文”崇尚万千文本不分等级且相互交织，文本狂欢彻底消除

了经典引发的“影响的焦虑”〔１〕。“《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遵循后现代主义

的最好传统，是一部拼凑起来的大杂烩。我从许多作家———侦探故事作家、哲学

家等等的著作中借用一行行的文字，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整段的文字。当然，

这是我写的一部侦探小说，所以我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我还在每章之前引用

了一些重要后现代思想家的话，使这本书显得更逼真。我为那些想更详细探讨

这一题目的人准备了一份书单。”〔２〕这是一份虔诚的作家供词，意在为自己的文

字复制脱罪：后现代的世界没有版权问题。无独有偶，２０１０年，柏林１７岁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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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海伦妮·黑格曼也交出类似的创作谈，“柏林就是用一切混合（ｍｉｘｉｎｇ）一
切之地。无论在哪儿，我都能让自己找到灵感：电影、音乐、书、画、诗，关于香肠、

照片、交谈、梦……光和影，我的工作和我的窃行恰恰可以让这些东西触及我的

心灵。谁在乎我从哪儿弄来的呢？我只在乎怎么用这些东西。”〔３〕这是抒情版

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宣言，黑格曼破除形而上和形而下、日常和艺术的界限，从诗

歌到香肠，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毫无顾忌地牵扯在一起。“哪儿来”的追问表

明文本独一无二的出身，文化地图确保清晰的文化位置，师说和后学的传承有如

生命的传递。黑格曼不屑于返回文本零件的原有语境，继而大胆拿来为我所用。

只是黑格曼在文字世界施展挪移技术却并未因此万事大吉，她的《路杀蝾螈》经

历了大起大落，在获得读者垂青、体制厚爱之后，剽窃的指责尾随而来。黑格曼

过于高估自己创作理念的社会普适度，小说的盛名没能让她躲过“剽窃”的恶

名。

事实上，对后现代主义文本“剽窃”与否的考量从未消失。在后现代主义文

学世界里畅谈“剽窃”，人们必须正视两个问题：第一，作者既然已死，那么，“剽

窃”似乎已成鸡肋；第二，“作者之死”宣告文学话语回避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

“剽窃”如何驾驭非现实世界的文学书写行径。作家“必须在书写的游戏中充当

一个死者的角色”〔４〕，果真这样的话，“剽窃”说法就该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部落

中销声匿迹。巴特认为，传统的作者权威沦为观念幻象，文本的意义在阐释中不

断生长。巴特曾断言知识青年们文学朝圣的全新姿态，“大概，已经没有一个青

少年还存有这样的幻觉：当作家！那种在世人之中散步时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

子、脑袋里想着一个句子的方式［就像我看见纪德从俄罗斯一直跑到刚果那样，

他一路上阅读他喜爱的古典作品，一路上在火车上餐厅里一边等待饭菜一边写

作；也像我１９３９年在吕戴迪亚酒馆（Ｌｕｔｈｅｔｉａ）里看到的他的样子，一边吃一个梨
一边在读一本书］，还有哪位当代人想去模仿这种实践和姿态而不是去模仿其

作品呢？因为幻觉所要求的，是人们在其私人日记中可能看到的作家，是作家而

不是其作品———神圣事物的最高形式：标志和真空。”〔５〕按照巴特的说法，作者

的私生活无关文本，作家的血肉之躯、喜怒哀乐代表着现实世界，文字世界拒绝

现实时也驱逐了作家。确切而言，死掉的是能吃会睡、姓甚名谁的“作家”。在

原来的话语体系中，作家的人生经历组成作品意义的权威导向，貌似无中生有的

虚构也不过是作家现实遭遇的暗示而已。福柯的“作者功能”取代了作者，“作

者之死”是作者的非人化〔６〕。既然“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７〕，那么在“剽窃”

的问题上唇枪舌剑无疑白费时间。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文学场坚持“剽窃”的说

法让人追问巴特和福柯“作者之死”的理论限度。

从学理的角度看，“剽窃”〔８〕所依托的理论体系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矛盾重

重。“剽窃是一个法律词汇而非文学定义，正如神圣和世俗构成了政治和宗教

的区分而根本不属于文学范畴那样。”〔９〕布鲁姆把“剽窃”从文学世界择出，不在

于强调法律话语对文学话语的殖民，经典影响的合法性才是他的本意。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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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的观点为前提，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剽窃”就分属于不同场域〔１０〕。“剽

窃”的界定需要客观的量化界定，量化强调标准的延续性和社会普适性，在后现

代主义世界里，这些观念谬以千里。詹姆逊的“剽窃”有别于布鲁姆，“剽窃是空

洞的戏仿，是失去了幽默感的戏仿：剽窃就是要戏仿那有趣的东西，那空洞反讽

的现代手法，就是要戏仿布斯所说的稳重而滑稽的反讽，例如１８世纪的。”〔１１〕詹
姆逊首先搁置那些来自于现实社会层面的关于“剽窃”合法性的质询，他将“剽

窃”视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邪恶品性。詹姆逊无意讨伐新品如何冒犯原作的版

权，而更在乎后现代主义艺术如何重复过去而断送了未来向度，后现代主义从特

定的角度被整体妖魔化。无论选择哪一种“剽窃”观念，后现代主义文学均无法

避免文本“重复”附带的道德劣势和文化病态。不过，后现代主义图像世界的境

遇要比文学界优越许多，艺术家们大肆拼贴挪用，但人们绝口不提“剽窃”一词，

甚至于淡定接受图像重复和批判之间的种种关联。博伊斯的《中国兔子糖》堂

而皇之地把中国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重新装裱并签上自己的大名，虽然标题还

是“中国兔子”，实际上这只“兔子”已经易主。有趣的是，这样的跨国移植并未

引起轩然大波，博伊斯信手拈来的大作照样安然接受文化信徒的膜拜，黑格曼小

姐直接拼贴三流作家的文字而被指责为文坛的“野蛮人”，这种遭遇略显不公，

但却表明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场域的观念分歧。

二、作者之死、互文和文学界的“剽窃”顾忌

福柯的《什么是作者？》一文网罗了大量的文学事件和理论个案论证“作者

之死”。一面拒绝现实，一面却不断招惹现实，这是非现实理论普遍面临的尴

尬。“作者之死”并不代表巴特、福柯等人愿意将自己的言说雪藏在现实之外。

巴特向往“零度写作”的混沌语言，却还得无奈地承认零度写作必须借助现实语

言的基本形式。福柯遭遇了类似悖论，“如果真如福柯所述，作者的创造性在有

关认识的规定或推论性规定的束缚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属于他自己的术

语’讽刺性地暗示出那些术语永远也不可能是他‘自己的’。”〔１２〕成为一代宗师

的福柯无意间背叛了自己的言说。当巴特、福柯在自己的文字前署上自己的大

名，这些非现实的理论就步入了大千世界。无论是否出于理论家的本意，理论的

声望、理论家的座次使得这些拒绝世界的理论染上世俗气息。在署名问题上，后

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甚至还没有那些传统作家们激进。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

索阿身披７０多个笔名，这些名字象征着他内心世界的众声喧哗。作家游走于众
多笔名背后不同的身份空间，不同的阶级、跨国的形象构成了多元的自我。巴特

们似乎也没有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来得调皮，杜尚《泉》的签名就是一个有意的

误笔，杜尚甚至在私信里说“Ｒ·Ｍｕｔｔ”是他的一个女性朋友用的假名。当后现
代主义艺术家们把革命的烈火烧到自己的名字上，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家们

对待文章的署名却相当严肃。行文的字里行间弃智绝圣、鞭挞现实，但抬头的署

名意味着介入世俗的努力，这种分裂在后现代主义小说界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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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话语世界捣腾挪移，一面体验互文带来的书写快感，实

践着经典消解后的话语民主，一面在现实世界里忙于应对文字的似曾相识带来

的抄袭指责。作家为自己或同行是否抄袭辩护和“作者已死”的姿态差别太大，

更为悖谬的是，作家给出的辩护词和自己奉行的小说理念相距甚远。美国当代

作家伊恩·麦克伊文的《赎罪》被认为抄袭了英国小说家露茜勒·安德鲁斯的

《没有时间去浪漫》，品钦在英国《电讯报》上做出了如下辩护，“在做材料收集研

究的过程中发现可以采用的能提高所要创作的故事质量的有关细节，不能归类

为违法的行为。简而言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１３〕品钦的辩词没有一丝小说的

桀骜不驯。首先，资料收集带有强调的客观色彩，这位后现代主义作家中的巨擘

对前辈成果毕恭毕敬。其次，“我们”意在强调行为的集体性和合法性，这里的

“我们”均为处在小说创作阶段的作者，而这恰恰是巴特和福柯希望死掉的“作

者”。品钦声援麦克伊文实际上意在表态：虽说他的文字不满外在世界，但他的

行文却遵纪守法，不冒犯任何一位前辈或同辈作家。巴特和福柯的“作者之死”

的理论限度可见一斑，“作者之死”只是理想。为了应对“作者之死”的理论尴

尬，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改写了原有的理论路径。“强调文学与历史中必然的

文本性和互文性并不等于抹杀了创造者、改变了他或她的地位与作用。”〔１４〕互文

性和作者之间原本势如水火，但在新的理论路径中，他们欣然握手言和，这是后

现代主义理论为了弥合他者发现的种种缝隙而作的适当调整。理论家哈琴在她

的论著《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提到约翰·伯杰的《加》和班维尔

的《哥白尼博士》直接拼贴了小说人物和其他理论家的话。为了消除“剽窃”追

究的后顾之忧，这些小说家在致谢词中标明材料的直接来源。后现代主义小说

家变相地向论文写作的脚注靠拢〔１５〕，这是两全之计。不同的文本形式承载不同

的文字功能，在作品的署名之外，后现代小说家们又挖掘出一块安顿作者权威的

地方〔１６〕。

由此可见，多数小说家在互文问题上都不像黑格曼那样不切实际。在混淆

理论和现实的同时，黑格曼的说法内部也矛盾重重。黑格曼宣称“根本没有原

创这种东西存在，只有真实与否。”〔１７〕黑格曼没有意识到自己话中的裂缝：真假

之分是哲学理性时代的固有观念，“原创”及其作者权威是理性时代文学主体性

的具体表现，“原创”和“真实”同出一门。黑格曼一面特立独行，一面不忘传统。

她的“原创”和“真实”都没能脱离传统的理论语境，但却分道扬镳。在巴特那

里，“对作者权和原创性的拒绝是一个内在的革命性的姿态，‘因为拒绝固定意

义，最终就是拒绝上帝及他的本质———理智、科学、规律。’”〔１８〕巴特严格遵守

“原创”在词源意义上带有的理性意味，不过，整齐划一的属性归类让巴特笔下

“作者”的象征色彩凌驾于现实之上。但是，接纳“原创”与否并不是后现代主义

者的标志。言必称经典的布鲁姆同样拒绝“原创”，“原创性正在成为个人事业，

自给自足及竞争等词汇的文学同义词，这些词汇发自取悦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

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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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１９〕在布鲁姆的眼里，“原创”不过是文化研究者

们欺师灭祖的托辞，他们总是把各种传统和经典等同于压抑，布鲁姆改写了“原

创”的既定内涵。萨义德尊重传统的热度丝毫不逊色于布鲁姆，但他把“尊重”

融入“独创性”意义的再造中。“思考独创性的最佳方法，就不是寻找某一现象

的最初例证，而是观察它的复制（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平行手法（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对称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戏拟、重复、回应，也就是（比方说）文学使自身进入书写的传统主
体（ｔｏｐｏｓ）的那种方式了。”〔２０〕萨义德的“独创性”强调文学新品和传统的全新关
系，开天辟地式的文学书写沦为文学乌托邦。“传统”一词强化了被互文性取消

的文学代际关系，宣告了萨义德的人文主义情结。尽管对待传统的所见略同，但

萨义德的“独创性”和布鲁姆的大为不同。由此可见，布鲁姆和萨义德等人为了

强调书写主体的重要性而修正了“原创”概念，但巴特的“作家之死”拒绝“原

创”概念的前提却是他严格还原了“原创”固有的理论章法。

三、剽窃、复制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原创意识

后现代主义艺术场并不厌弃“原创”，但也重新包装了“原创”。“如果前卫

艺术这个概念可被视作原创性话语的一个变量，那么前卫艺术的实践往往解释

‘原创性’自身是一个来源于重复和重现的工作性假设。”〔２１〕在众多后现代主义

图像创作中，“重复”意味着图像的复制，也就是黑格曼口中的柏林式“混合”。

图像的“原创性”复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艺术家对前辈或同辈的复制。艺

术家把迪斯尼经典漫画人物植入世界名画，电子时代的ＰＳ技术缝合了大众文化
中的卡通世界和高雅艺术空间。当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被小美人鱼取代，背景

和人物的混搭使观者错愕不已。这种做法并非电子时代的特产，杜尚等人就对

《蒙娜丽莎》大动手脚，不是让她平添两撇胡子，就是让她手捧金币。胡子瓦解

了女性躯体的完整性，但杜尚又不合时宜取画名为《她是一个大骚货》，“蒙娜丽

莎”经典寓意毁于图文的游戏。第二，艺术家的自我复制。杜尚《手提箱里的盒

子》是自我重复的集大成者，大师把自己各个时期的作品微缩后摆进手提箱，手

提箱成为自我的纪念碑。第三，图像内部的复制。安迪·沃霍尔的《三十个比

一个来得好》意在通过三十个复制的蒙娜丽莎展现仿作和原作界限的消失。城

市的俯瞰图抽象成蒙德里安的格子绘画，直面横平竖直的线条勾勒说明技巧的

单调。面对形式繁多的重复，有人质疑艺术创作的底限，拷问艺术品和门外汉涂

鸦的界限〔２２〕。但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场域内部，“复制”并没有引发“剽窃”争论，

恰恰相反，“复制”和“原创”相安无事。

“创造”的概念和“原创”的说法在文学世界里如影随形，而许多后现代主义

艺术家承认“原创”并不等于他们接受“创造”的说法。杜尚的观点可资借鉴，

“我羞于用‘创造’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意，社会性的意义是挺好的，但是，从根本

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

做某种事情，那么商人也是做某种事情……另一方面，‘艺术’这个词……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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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做’。……‘艺术家’这个词是在画家变得比较个体化之后被发明出来

的。”〔２３〕在杜尚看来，“创造”过于圣化艺术家的职业，阳春白雪的诉求往往让人

漠视艺术家的世俗身份。杜尚认为艺术家和社会其他职业并无高下之分，在纯

美的艺术和买进卖出的商品之间划出楚河汉界简直痴人说梦。“做”还原艺术

的社会逻辑，强调艺术家的身份、艺术品的展览机制和营销方式，这些举动并不

妨碍艺术品的批判功能。《泉》的广为人知绝非仅凭杜尚一人之力，《盲人》杂志

刊载的现代派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拍摄的照片推波助澜。现代媒介

的传播渗透力使《泉》隐藏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不再膜拜艺术单品的形式之

美，而是折服于观念的不同寻常。《泉》的成功印证了杜尚“做”艺术的强大力

量。杜尚整理了画家和艺术家称谓变化的社会缘由，用“做”取代“创造”并不代

表杜尚本人放弃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而重回艺术的工匠时代，他更强调艺术和现

实世界之间的水火交融。杜尚本人的许多作品重复制作，艺术的唯一性并不重

要。“创造”属于传统的艺术家，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原创”产物则是观念。所

以，观念至上的时代，艺术品的保存无足轻重，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复拆装已成

常态，甚至于拆装也是表达艺术观念的常用手法。

艺术家们复制图像时肆无忌惮，只要保证图像所处的语境不同。假如套用

图像世界的标准，文学世界大可接受文字的复制黏贴，但事实上，文学世界最无

法容忍的就是“生搬硬套”。深陷“剽窃”漩涡的德国新秀作家黑格曼混淆了理

论和现实之余，还分不清图文的场域之别。萨义德的“重复”以文本间的差异性

对话为前提，文学的“复制”绝非图像意义上的“复制”，而文学“差异”绝不仅仅

囿于文字层面，指向更高层面的文本内涵。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改写了格林

童话《白雪公主》，悉数在场的公主、王子和小矮人们早已今非昔比。巴塞尔姆

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从“很久很久以前”挪到当下，情节铺展的空间从森林移到了

城市，童话世界被世俗世界取代，物欲屠宰场覆盖了纯真博物馆。白雪公主心怀

恶意，蔑视爱情，兼具公主和巫婆双重形象；小矮人们则自诩为资产阶级，奉行金

钱至上。为了彻底败坏童话世界的美丽幻想，巴塞尔姆取消了王子变身的可能，

“王子是只青蛙”的残酷现实一刀结果了理想。这是文学世界接受的复制和差

异。当然，图像世界复制也能产生意义的增值，不过以文学场的标准看，图像热

衷的复制手法只是资料的储存手段。“文本间性的重复，总是将已死者复原成

其死去时的状态，这就必然依赖于复制、存储和修复的技术或科技手段。从刻写

在烧制而成的泥板上的楔形文字直到在草纸、羊皮纸和纸上的各种书写形式，上

至印刷、摄影、电报、电话、留声机、磁带录灌，下至我们今天的 ＣＤ、录像磁带、软
盘、压缩式存储器、光盘和硬盘，许多存储和修复的机械手段都是必要的。”〔２４〕理

论家并没有忽视各种媒介对于文学艺术创造的重要作用，得以留存的历代文化

形式为审视历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证据。人类记忆和由此养成的心理原型不能

取代物质形式。米勒将这些被留存的资讯称为“死者死去时的状态”，“作为肉

体的调停者与作为精神的媒介”〔２５〕将使他们复活。文本的物质状态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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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家的再创造才是终极目的。不可否认，图文的差异使得艺术家和作家对待

他们基本创造材料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艺术家们乐于将摄影、印刷、录像磁带储

存的材料直接做成艺术成品，取消了艺术品储存状态和艺术成品状态的距离。

在文学世界里，媒介储存状态和艺术正式创作阶段则要被区别对待。

“原创性主题实际上包含了真实性、原作和源泉的观点，它是博物馆、历史

学家和艺术制造者所共享的话语实践。”〔２６〕这种说法突显“原创”概念背后的话

语机制，“不食人间烟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面对现实商业语境的自卫，目的

不单是保护作品免受庸俗化的侵扰，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图像场域

内的复制、原创和艺术家主体和平共处，社会各方认可这种类型的话语机制。公

然地挪用似乎冒犯艺术家的版权和主体性，其实不然，艺术界不提“艺术家之

死”。面对复制，艺术家们毫发无伤。如上所言，艺术界不但修补了复制和原创

的裂缝，还弥合了理论批判和现实世界的距离。巴特想象“作者之死”的理论乌

托邦，艺术家们则选择展望现实世界里艺术先锋的诸种可能。复制却不伤及艺

术家的“主体”和“版权”也就水到渠成。艺术实践打破图文界限，艺术家们并不

热衷于就此取缔艺术家的存在。劳申伯格的《谜》穿梭于图文之间，他也由此诠

释了艺术主体混沌的身份。另外，艺术世界的名字拜物教证明复制型的艺术生

产和艺术家身份不可替代性之间的关联。不过，安迪·沃霍尔在卫生筒纸上签

名而使得日常物件摇身变成艺术品并不意味着作品的不可复制，恰恰相反，这一

举动实现了量化商品的艺术变身。福柯提出“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沃霍尔用

行动宣称“什么是艺术品有什么关系”。艺术家并不在乎何谓“艺术品”，也就无

所谓“剽窃”加身。所以，有人谴责杜尚的《泉》是抄袭之作，貌似重磅的爆料却

未激起舆论千层浪，这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界独到的“原创”观念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在复制、原创和剽窃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中的不同文化场域给

出了不同答案。后现代主义文论界未能弥合文学内部空间和外在运作机制之间

的差异，但艺术界却很好填平了艺术作品内外部的逻辑鸿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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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态度相当犹疑。“我们该怎样称呼他们的作品呢？文学、准文学（Ｋ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０，４０），‘语言动作还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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